
证券代码：002122       证券简称：天马股份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3-025 

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本部搬迁完成的公告 

本公司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一、本部搬迁的基本情况 

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3 年 9 月 27 日在《上

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）

刊登了《关于签订搬迁补偿协议书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3-020）。按照协议公

司应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前基本完成搬迁工作。公司已按照计划完成全部的搬

迁工作。第一笔搬迁补偿款壹亿元整也按期收到。 

公司搬迁后，总部依然留在原地。联系方式依然为：0571-88027658：注册

地址和办公地址均为杭州市石祥路 208 号：邮编为：310015。公司邮箱变更为：

tmzc@tmb.net.cn。 

二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根据相关会计准则，预计已收到第一笔补偿款扣除搬迁费用后，无结余产生，

故对 2013 年业绩无影响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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